
 
 

區域賽參賽錄像要求(中⽂)	
(裙舞比賽) 

 
1. 錄像要求 

• 錄像長度必須是 3	分鐘內，參賽者的全身必須任何時候也在錄像內出現，而影片圖像和聲音必須是高質量且

一致的。 

• 參賽裙舞作品必須從參賽者的正面拍攝。 

• 9	至 13	歲的參賽者必須穿著芭蕾舞軟鞋表演。 

• 14至19歲的女參賽者可選擇性穿著芭蕾舞軟鞋或足尖鞋表演。 

• 動作難度水平必須是根據參賽者的年齡和能力而定。 

• 參賽裙舞作品必須從AGP音樂表中選擇音樂，並使用AGP提供的音樂表演。 

• 不接受過往的舞台演出影片錄像。 

• 裙舞作品錄像衣著要求 

參賽者可選擇穿著合適參賽作品的演出服裝，或穿著連裙或不連裙芭蕾舞練功衣(女參賽者)，短袖或無袖練功

衣、長襪褲(男參賽者)。演出服裝並非參賽指定要求，不會影響評分結果。 

 


